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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建77空空壳壳公公司司，，套套22330000万万国国资资
青岛殡仪馆两任原所长私分其中的1400万获刑

本报青岛1月5日讯（记者
周衍鹏） 青岛市殡葬管理所

（殡仪馆）两任原所长在职期间，
伙同其他员工成立7家空壳公司
为殡仪馆进货。几人通过空壳公
司抬高货价，并先后将所得的
1400余万元资金私分。日前，青
岛市南区法院分别判处丁炳山、
高建国两人4年和2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远赴浙江温岭

成立皮包公司

青岛市殡仪馆系青岛市民
政局下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
2001年11月，时任所长高建国、
副所长丁炳山召集计划财务科
科长王良等有关中层干部开
会。会后几人指派会计季蓉到
浙江省温岭市，与当地供货商
温岭市某石雕有限公司毛某某
联系，先后注册成立了温岭市
海兴工艺品厂、温岭市艺德工
艺品厂等七家空壳企业（以下
简称温岭公司）。同时高、丁等
人通知各供货厂商，今后有关
购销业务须同温岭公司结算。
由此，青岛市殡仪馆采购的骨
灰盒、墓碑等殡葬用具均由温
岭公司加价后再转销。

据了解，2015年4月市南区
法院以受贿罪、私分国有资产
罪，一审判处会计季蓉有期徒刑
3年，并处罚金5万元

以福利补贴名义

三次私分国资

通过以上方式，自2001年11
月至2006年6月，青岛市殡仪馆
共套取国有资金2300余万元。后

经高建国、丁炳山、王良等人研
究决定，其中780余万元以分红、
福利等名目，多次发放给单位全
体职工。其中，高建国分得20万
余元，丁炳山分得17万余元，王
良分得11万余元，周和平分得7
万余元。

自2006年10月至2012年7
月，经丁炳山和王良等人研究决
定，500余万元以补贴名义发放
给职工。丁炳山、王良、周和平等
人各分得6万-7万元不等，刘蕾
分得2 . 4万元。

2006年1月至2012年8月，经
丁炳山、王良等人决定，由季蓉、
周和平、刘蕾经办，青岛市殡仪
馆还多次使用公款购买商场购
物卡，并发放给职工，总计120余
万元。其中，丁炳山、王良、周和
平各分得2万元，刘蕾分得1 . 8万
元。

两人任职期间

曾收受贿赂

另查明，被告人丁炳山在担
任所长期间，于2007年1月至
2010年9月，先后收受供货商送
的现金4万元、购物卡3000元。被
告人王良在任职期间，于2009年
9月至2011年9月，先后收受相关
业务单位的购物卡共计9100元。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丁炳
山犯私分国有资产罪、受贿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万
元；被告人高建国犯私分国有资
产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
罚金4万元；被告人王良犯私分国
有资产罪、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
刑2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2万元；
被告人周和平、刘蕾犯私分国有
资产罪，均免予刑事处罚。

第三轮专项巡视
两个月查了455人
29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本报讯 我省自2015年10月中旬
开展第三轮专项巡视以来，40个被巡
视县（市、区）根据巡视移交问题线
索，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328件，455名乡科级及以
下人员被立案审查，316人受到党纪政
纪处分，29人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此外，各地还先后对
108起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对巡视中发现的性质比较严
重、影响比较恶劣的基层党员干部
问题线索，巡视组及时移交被巡视
地方，督促快查严处、正风肃纪。

第三轮巡视通报了以下典型案
例：高唐县有关部门集中时间、集中
力量办理巡视移交问题线索，立案审
查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29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0人。

济南市天桥区大桥镇韩家村党
支部书记王延林，通过伪造村民签
字手印方式套取补偿款用于个人消
费，在村集体账目中报销应由个人
承担的费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牟平渔港监督原监督长、海洋与
渔业局原副局长唐福，任职期间超标
准装修车辆，利用职务便利为亲属经
营活动提供帮助，安排购买海产品抵
顶应收港务费，虚开发票报销费用，
受到留党察看两年、撤职处分。

潍坊市寒亭区朱里镇前巡栈村
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王振
汉，侵占村集体资金，对村集体违规
发放补贴等问题负主要责任，受到
开除党籍处分。

据山东省纪委监察厅网站

供货厂商

温岭公司（空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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